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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新北市偏遠地區學校推動國小混齡教學政策 
新北市瑞芳區義方國小校長 施裕明 

壹、新北市偏遠地區學校推動國小混齡教學政策之議題說明 

新北市的偏鄉教育，一直充滿活絡的教育動能，然而少子女化的衝擊讓新

北市政府必須重新檢視偏遠地區學校的政策定位，在面臨偏遠地區學校人口逐

漸流失的同時，也有意開始執行裁併校的政策，因此引起外界對於裁併校政策

制定過程的疑慮，而各方民意也促使中央修法增訂裁併校的作業流程，以確保

偏遠地區學子的就學權益。因此，教育部在105年6月1日增修《國民教育法》

第4-1條，明訂「學校合併、停辦之條件、程序、審查、學校學生與教職員工

之安置及其他相關事項」均由教育部訂定；而教育部亦於106年1月9日訂定

《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合併或停辦準則》，各縣市政府必須據此訂定自治

法規，並要求各縣市政府倘若必須進行裁併校作業，須擬定空間利用及財務支

援計畫，經過專案評估及辦理公聽會後，送各縣市教育審議會審議通過後再送

教育部備查，方得實施。 

另教育部於上開準則中明訂，為保障偏遠地區學子就學權益，針對學生總

數不滿50人之偏遠地區學校，各縣市政府得鼓勵學校以混齡教學、混齡編班或

將學校委託私人辦理，並限制各縣市政府不得明文規定開班人數上限，即使僅

有1名學生均應成班。藉由如此立法保障偏遠地區學校的存續，但也引起各方

不同意見，除地方政府必須為中央政策買單外，對於「偏遠地區學校1人成班」

是否真的能保障學生的學習權益、提升其學習品質也引起外界的質疑，是否也

犧牲了偏遠地區學校學子的群性培養及教育競爭力？ 

爰此，新北市的教育團隊，亦思考著如何更進一步提供有效的資源，來協

助偏鄉孩子們的有效學習。有鑑於少子女化的影響，加上偏鄉人口的明顯外移，

為社區文化的傳承、學校教養的發展、課程適性的選編、教學模式的改變、學

習編組的彈性、同儕活動的交融和評量方式的調整，於105學年度下學期，選擇

學生未滿50人的22所偏遠地區學校，循序進行了混齡教學的試辦工作。 

新北市的混齡教學，先就生活課程、藝術與人文、健康與體育及綜合活

動，選擇適當的學習領域導入試辦。在激勵同儕互動，提升文化刺激，保障

孩子們習得基本學習的能力與素養時，擴大孩子們的學習經驗和群性陶冶，

同時，也藉由輔導團的課程共備和教學引領、輔導校長的專業支持與陪伴、

混齡培力工作坊的研習與經驗分享，培養了學習模式轉型的共識，並奠定教

學現場實踐的基礎。 

新北市的教育實踐，重視學習品質的掌握與教學系統的連貫，自106學年

度起賡續辦理混齡教學，由26所偏遠地區學校（較105學年度下學期增加4所學

校），在生活課程、藝術與人文、健康與體育及綜合活動，進行全面性的混齡

教學，並就國語文、英文、數學、自然與社會選擇試辦領域，以備未來A、B 版

課程的搭配，並規劃出版課程發展導引手冊，提出課程地圖，協助教師課程計

畫的編寫和教學內容的選取，以引導教學模式的轉換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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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名詞釋義 

     混齡教學：混齡教學(multiage teaching)，係指教師在混齡班級中，設計適

合不同年齡的課程內容，並進行各種教學活動，以幫助學生有效

學習。(吳清山，2016) 

               混齡教學並不是一個新興名詞，在幼兒園中，經常看到很多教師

採取混齡教學；此外，在補習班學習外語或電腦，亦是相當常見。

但因學生程度不一定相同，教師的課程內容選擇、教學方法運用

和班級經營技巧，就顯得頗為重要。因此，混齡教學要產生效果，

教師扮演著關鍵性角色，教師除了具有其專業知能外，也必須對

於混齡教學的內涵及精神有所了解，才能掌握到混齡教學的精髓，

幫助每個學生有效學習。(吳清山，2016) 

參、新北市偏遠地區學校推動國小混齡教學政策之研究基礎 

一、教育部研擬混齡教學實施辦法及推動跨年級教學方案 

    教育部於2015年研擬《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混齡教學實施辦法草案》，並

在2015年5-6月分東、中南、北三區假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召開草案說明會，惟目

前尚未公告正式法規。另外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亦委託臺灣師範大學試辦

跨年級教學方案，於現有課綱框架下，試辦各領域跨年級教學，強調不同年

級、課程目標與主題也不同，其中部分領域可試辦單元課程，主要是在藝能領

域及閱讀等。計畫目的在發展適合小校跨年級教學有效的執行模式，並利用合

作行動計畫方式試探跨年級教學在臺灣可行的模式和所需要的資源（偏鄉教育

創新方案，2015）。 

二、各縣市推動混齡教學情形 

    各縣市實施混齡教學仍須於課程綱要規範下進行，例如嘉義縣自 103學年

度起，針對50人以下10餘所國民小學，針對健體、藝文、生活及綜合領域，於

課程綱要規定之框架下進行混齡（複式）教學。簡至悅（2015）的研究也說明

在教育處政策下達時，尚未針對混齡課程實施做足夠的師資培訓，有著摸著石

子過河樣貌的描述，其研究探討嘉義縣小型國民小學混齡教學實施現況，發現

混齡教學（1）優點有：有利同儕學習、學生能合作完成任務、激盪火花與創

意。（2）限制有：跨年級課程難以確認、排課不易、教材備量大。（3）推動

實施混齡教學時，希望行政的配套措施包含：提供課程計畫範本、加強教師混

齡教學相關知能、辦理各校經驗分享與交流。（4）面臨的挑戰有：師資缺乏培

訓、自編教材增加負擔、學生有課程內容重複學習的困擾。（5）適合的教學方

法有：依序為合作學習教學法、問題解決教學法、發表教學法。 

三、新北市推動混齡教學及專長授課計畫 

    新北市於105年訂定「偏遠地區公立國民小學混齡教學計畫」，自105學年

度下學期開始推動混齡教學，針對學生數50人以下的22所學校，於生活課程、

綜合、藝術與人文、健康與體育等領域實施，由學校選擇領域於低、中、高年

級進行試辦。106學年度開始，學生數50人以下的學校增加4所，共26所。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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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生活課程、綜合、藝術與人文、健康與體育等領域全面實施，新加入的學校

可以擇領域試辦。此外，學校亦可試辦國語、數學、英文、社會、自然等領域

混齡教學。另外，因偏遠地區學校師資流動率較高，且教師進行專長授課比例

亦不足，因此為保障師資穩定並提高教師專長授課比例，新北市亦於105年訂定

「偏遠地區公立國民小學學習領域專長授課實施計畫」，除了鼓勵學校內合格

教師進行專長授課外，也規劃多元師資來源，例如：跨校巡迴專長授課教師、

自非偏遠地區學校商借正式教師、教師甄試增設「偏鄉組」甄選新進正式教

師，以及公費合格教師，逐步建立偏鄉地區學校教師穩定機制。 

肆、改革做法與策略建議 

綜上所述，針對新北市政府及學校實施混齡教學，提出改革做法與

策略建議： 

一、 混齡教學由現行法規《國民教育法施行細則》及《公立國民小

學及國民中學合併或停辦準則》即可推動，新北市已自訂混齡

教學實施計畫及配套措施相關計畫。 

二、 面對少子女化的衝擊，混齡教學勢在必行，透過縣市政府教育

局處的力量，可有系統地進行規劃與推動，例如加強混齡教學

理念宣導、以資源整合方式規劃專長師資、辦理師資增能培訓

工作坊、建置專業支持系統、編輯混齡教學課程發展導引手冊、

編列經費補助學校教材編輯費及教學設備費等。 

三、 偏鄉混齡教學的師資目前仍以代理代課老師佔大多數，師資流

動性高且不穩定，建議偏鄉小校放寬教師保留員額管制，讓偏

遠學校補足正式老師缺額，並於教師甄試錄取後強化偏鄉組新

進老師混齡教學知能。 

四、 推動混齡教學政策中，推動策略不宜太過躁進，必須循序漸進

逐步推動，並定期檢討做滾動式修正。從生活課程、綜合、藝

術與人文、健康與體育等領域進入國語、英語、數學、自然與

生活科技、社會等學科領域時，更應做好混齡課程教材的編輯

工作後再實施，尤其是數學及國語領域的學科知識結構性強，

要進行混齡教學應審慎評估，建議數學、國語等主科暫緩實施

混齡教學，待更多研究證明及相關配套措施完備後再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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